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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 池 县 文 化 旅 游 广 电 局

文化稽查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

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号）要求，对照绩效自评内容

和方法，我局开展了文化稽查经费项目 202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

绩效自评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2023 年县财政局年初下达我局文化稽查经费，金额为 5 万

元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2023年盐池县财政局下达指标金额 5万元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资金主要用于文化旅游市场等

检查差旅、印发宣传材料、开展文化旅游执法等相关业务，共支

付资金 5万元，执行率为 100%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财务严格执行《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进行账务处理，使文化旅游市场稽查专项资金合理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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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：执法队工作人员 7人；

执法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各项执法检查合规率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及时完成各项执法任务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差旅费支出 28910元，

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1090元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社会效益：2023年以来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切实

履行监管职能，打击文化市场违法行为，宣传弘扬社会正能量的

效果显著，进一步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：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，

推动全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我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通过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检查、整

治等行动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，广大群众十分支持，群

众满意度达到 9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3 年文化稽查经费项目资金已全部落实，不存在偏离绩

效目标的情况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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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项目绩效自评表将项目目标进行量化评价，该项

目自评指标得分 100分。

（二）项目主管部门将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

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
五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围绕综合执法工作，加强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熟练

掌握文化旅游市场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，严格按照执法程序

办案。积极参加执法人员培训，认真学习交流执法办案经验，提

升执法办案水平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制度建设。进一步完善执法规范化

制度，按照《行政执法三项制度》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

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同时加大监

管力度，加大检查的频次，进一步遏制违规违法经营活动，确保

文化旅游广电市场健康持续发展。

（三）按照区、市文化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安排部署，加

强联合联动执法检查，认真组织开展文化市场、出版物市场、电

影市场、文物市场、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，全面落实“扫黄打

非”等重点工作任务，严查各类无证经营、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

积极指导服务，进一步规范、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经营秩序。

（四）依法查处非法安装和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、

非法接收和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等行为，切实维护广电市场安

全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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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适时联合相关部门，全面深入开展全系统安全生产工

作大检查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做到防患于未然，确保文化旅游

市场安全有效运行。

（六）加快跟进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，全面落实

好各项改革任务，配备执法装备，如照相机、摄像机等。行使好

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旅游市场行政执法职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盐池县文化旅游广电局

2024年 3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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